伊春市法院部门财务决算情况说明
2014年以来，伊春市中院在院党组的领导下，在省高院财装处的大力支持下，做到了统筹安排，合理使用，量入为出，使法院审判工作得到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。在这一年中，对财务中的重大问题和重大开支项目，都是严格按照院里的有关规定执行，坚持严格的经费审查制度，保证财务工作正常有序地进行，现在就各项收支情况说明如下：

    一、基本概况

1、法院基本情况

市中院行政编制为115人，现有在编干警96人，设置刑事第一、第二审判庭、民事第一、第二审判庭、行政审判庭、审判监督庭、执行局、研究室、赔偿办以及政治部、纪检、监察室、办公室、法警支队等二十四个部门。年受理各类案件千余件。几年来，市中院通过政法专项资金配齐配强办案业务装备，大大提高了法院的办案条件，同时，法院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了长足发展。

2、经费基本情况

市中院经费主要来源三个方面：一是财政拨款；二是政法专项资金；三是诉讼费和罚没款。几年来，市中院经费一直保持在两千万元左右，均按照标准进行支出，无超标准、超范围支出现象。
3、诉讼费情况

两级法院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，收缴的诉讼费全额上缴财政，由财政统筹后，返还各级法院补充经费不足，提高两级法院办案经费保障能力，解决法院经费不足的情况。2014年全市两级法院共收取诉讼费835.41万元，罚没款450.34万元，全额上缴财政。
二、财务决算情况
2014年市中院经费收入主要来源：财政拨款、政法专项、行政返还。
1、收入决算情况

2014年总收入决算数为2456.14万元。其中：

⑴同级财政拨款为1191.14万元，占总收入的48.49%

⑵政法专项资金合计665万元。占总收入27.08%；其中：办案业务经费309万元；装备款356万元；
⑶诉讼费及罚没款600万元，占收入的24.43%

2、支出情况

2014年支出决算数为2456.14万元。
⑴人员经费支出为983.5万元，占支出的40.04%。

⑵日常运行公用经费支出580.84万元，占支出的23.65%；

⑶办案业务经费支出417.04万元，占支出的16.98%；

⑷业务装备经费支出474.76万元，19.33%；
3、我院每年所增加的固定资产主要是使用装备款，通过政府采购的装备。所到位的固定资产均按照规定登记造册，记入固定资产帐。
4、需要说明的情况

⑴“其他工资福利支出”中有35.48万元，主要是用于临时工资支出。

⑵基本支出中“商品和法院支出”包含用于补充业务经费的行政返还300余万元。其中，差旅费54.9万元，公务用车维护费117.55万元，业务装备消耗56万元。
⑶“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”中81.04万元，包括各基层法院行政返还55万元，退诉讼费25.05元。

三、主要设施、设备情况

市中院共有各类机动车辆34辆，增加的车辆均是近两年由省院调配。今年中院固定资产增加幅度较大528.11万元，主要是今年按照省高院要求，全市法院系统统一进行信息化建设，其中，中院投资474.76万元，基层院投资53.35万元，由中院集中采购，由于合同无法分割，全部计入中院固定资产账内。

同时，院党组组织人员，对中院机关部门固定资产进行核对清查，对核对无误的固定资产，制定固定资产卡片一式两份，由部门负责人确认签字，并制定下发了《固定资产管理规定》，完善机关内部固定资产管理，科学合理使用装备，避免国有资产流失。

四、财务管理

1、2014年以来，结合我院工作实际情况，进一步完善我院财务管理制度，制定了《2014年机关部门财务支出预算》、《关于规范回拨执行款相关手续的通知》、《市中院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等制度，完善经费支出报账流程和审批程序以及差旅费报销标准，严格规范回拨手续，加强内部监督机制，有效堵塞工作漏洞。

2、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原则，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和少收、不收诉讼费情况。从决算报表来看，我市法院诉讼费和罚没款所占比重较小，但呈逐年上升趋势，主要是近两年，有一些特殊案件，比如光明集团案件、贩毒案件、鞭炮厂爆炸案件以及一些高标的的民商案件等，造成诉讼费和罚没款上升很大。针对我市法院系统收费管理情况，我院要求各基层法院及中院各部门，要认真执行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以及“收支两条线”规定，严禁乱收费、严禁私设小金库、严禁向当事人摊派诉讼费用，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办案专款。

3、政法专项资金均能及时足额拨付到位，均严格按照《人民法院业务经费开支范围》管理使用，无超标准、超范围支出情况；从经费来源看，主要还是政法专项资金所占比例较大，虽然同级财政经费保障数额很高，但人员经费的比例较大，主要是由于今年公务员工资调整，工资略有上调的原因。而政法专项资金的下达，解决了我院长期以来办案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。

五、加强装备建设，提高审判工作效率

装备物资的下达，使各院硬件设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。中院及各基层法院装备采购均由当地财政、采购部门统一办理采购事宜，并能按时到位；所有到位装备物资均纳入资产管理，登记造册，建立固定资产账。2014年以来，全市法院系统充分利用政法装备资金，全面保障办案装备，网络建设和办公现代化建设等，大大提高审判效率。具体体现在：
1、按照省高院246号文件要求，在院长的亲自过问下，我院与省高院指定的华宇公司达成协议，案件集中管理系统软件已经安装完毕，华宇公司免费为我院配备了小型机、服务器、交换机等设备，从7月21日开始试运行并补录案件，8月15日起正式使用，并对上传送数据，驻地运维人员已到位，现运行状态良好。

2、鉴于我市各基层法院资金紧张的现状，在保证完成全省各级法院的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建设工作的基础上，院党组决定分期安装远程视频接访设备，先期对铁力市、嘉荫县、伊春区、友好区、南岔区、汤旺河区等六个法院安装设备，其他法院视频接访设备与原有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共用。与最高院视频接访系统调试连通，既保证了视频接访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又节约了大量资金。

3、为保证全市法院完美还原庭审现场情况，实时全程动态了解庭审过程中所有有关案情的资料及信息，实现在线监督，保证阳光审判，维护法院公平、公正、公开执法的正义形象。按照省高院尽快建设完成数字法院的要求，全市法院系统投资700多万元，统一进行数字法庭建设。
数字法庭的建设实现如下目标：

1）为庭审相关人员（法官、书记员、双方当事人等）的庭审活动提供便利支持；

2)实现案件庭审过程实况多角度、多方式地采集、直播等，保证高清的画面，实现法院领导、法院工作人员全程了解庭审过程，实现在线监督，保证阳光审判；

3）实现远程提讯功能，基层院建设数字法庭可与中院现有数字法庭实现远程审判。

4）通过系统挂接，实现庭审过程中产生的音视频图像、庭审笔录等信息与办案系统、电子档案管理系统、数字审委会系统整合，充分实现资源的有效共享。
六、关于经费保障和管理的意见及建议

进一步加强对中央和省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使用，认真贯彻落实专项经费保障体制精神，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范围和标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做到专款专用。

1、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中央、省建立政法经费保障机制，是高度重视政法工作，切实解决政法保障经费供需矛盾突出、推进政法部门装备建设、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手段。全市两级法院要切实加强领导，充分认识政法资金投入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。要加强与和财政局密切协调配合，从资金申请、审批、拨付、使用、监管、反馈等环节入手，确保资金按规定的用途、渠道和项目使用，确保经费用于法院办案支出，用于改善办案条件、装备落后、信息化水平低等基础环节。

2、强化制度，确保用途。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必须坚持专款专用、全额保障的原则。要求各基层法院及中院各部门，要认真执行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以及“收支两条线”规定，严禁乱收费、严禁私设小金库、严禁向当事人摊派诉讼费用，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办案专款。专项资金要严格按照支出范围列支，办案经费要直接与案件挂钩，实行单独核算，严格执行办案经费开支范围，并设置明细账及台账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不得用办案经费购置固定资产、弥补人员经费、日常运行公用经费、办公用房维修或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不足。业务装备必须坚持由政府统一采购原则，业务装备经费不得用于购买日常运行由公用经费解决的办公用品，更不得用于机关非业务用高档装备、设施改造等。

3、严格纪律，加强管理。中院和各基层法院严格财务管理，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原则，要建立健全专项经费的使用、管理和监督制度，认真规划、管理和使用专项资金。及时协调解决好政法经费保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不断提高政法经费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。真正确保中央、省下拨的专项补助经费用于法院机关改善办案经费紧缺、装备落后、信息化水平低等实际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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